附件

广西灵山县沙坪河太平镇城区防洪工程

变更前后工程概算投资对比表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工程或费用名称
	原批复概算
	变更概算
	投资变化（+/-）
	投资变化说明

	I
	工程部分投资
	
	
	
	

	一
	建筑工程
	357.26
	78.20
	-279.06
	

	（一）
	防洪整治工程
	353.72
	77.41
	-276.31
	部分防洪堤取消

	（二）
	其他建筑工程
	3.54
	0.77
	-2.77
	随以上投资变化而变化

	二
	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
	
	
	
	

	三
	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
	
	
	
	

	四
	临时工程
	16.06
	7.18
	-8.88
	

	（一）
	施工临时道路
	3.50
	1.50
	-2.00
	根据河段长度按比例计列

	（二）
	房屋建筑工程
	5.41
	2.01
	-2.40
	随以上投资变化而变化

	（三）
	其他临时工程
	7.15
	3.67
	-3.48
	随以上投资变化而变化

	五
	独立费用
	64.72
	72.72
	8.00
	

	（一）
	建设管理费
	27.27
	27.27
	0
	按原批复投资计列

	（二）
	勘察设计费
	28.00
	28.00
	0
	按原批复投资计列

	（三）
	其他
	9.46
	9.46
	0
	按原批复投资计列

	（四）
	设计变更报告编制费
	
	8
	8
	增加设计变更报告编制费

	
	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
	438.06
	158.10
	-279.96
	

	
	基本预备费(5%)
	21.90
	7.91
	-13.99
	随以上投资变化而变化

	
	静态总投资
	459.94
	166.01
	-293.93
	

	
	价差预备费
	
	
	
	

	
	建设期融资利息
	
	
	
	

	
	工程部分总投资
	459.94
	166.01
	-293.93
	

	
	
	
	
	
	

	II
	移民与环境总投资
	50.12
	23.27
	-26.85
	

	一
	征地移民补偿
	42.12
	19.59
	-22.53
	根据河段长度按比例计列

	二
	水土保持工程
	5.00
	2.30
	-2.70
	根据河段长度按比例计列

	三
	环境保护工程
	3.00
	1.38
	-1.62
	根据河段长度按比例计列

	
	
	
	
	
	

	Ⅲ
	工程投资总计
	
	
	
	

	
	静态总投资
	510.06
	189.28
	-320.78
	

	
	总投资
	510.06
	189.28
	-320.78
	






